
附件１

煤矿瓦斯等级鉴定信息公示制度
(征求意见稿)

　　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煤矿瓦斯等级鉴定事中事后监管工作,

深入推进“互联网＋监管”,提升煤矿安全监管监察精准化、智能化

水平,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煤矿瓦斯事故,保障职工生命安全,国

家煤矿安监局、国家能源局按照国务院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

服务的要求,制定煤矿瓦斯等级鉴定信息公示制度,推动煤矿企业

和煤矿瓦斯等级鉴定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落实.

第一条 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、国家能源局指导、协调和监

督全国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和信息公示管理工作,对煤与瓦斯突出

鉴定信息进行公示.

第二条 　各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

矿安全监察机构指导、协调和监督本辖区内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和

信息公示管理工作,对本辖区内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信息进行公

示,具体办法由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会同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

门和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制定.

第三条 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网站设置煤矿灾害等级鉴定

服务专栏,公示煤与瓦斯突出鉴定信息,内容主要包括煤与瓦斯突

出鉴定机构(单位)基本信息,煤矿企业(煤矿)委托突出鉴定机构

(单位)开展煤与瓦斯突出鉴定的信息和鉴定结果,煤与瓦斯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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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违规和失信行为信息等.

第四条 　煤矿企业(煤矿)自主选择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

煤矿灾害等级鉴定服务专栏中公示的煤与瓦斯突出鉴定机构(单

位)进行煤与瓦斯突出鉴定,委托开展鉴定工作应当与鉴定机构

(单位)签订合同或提交鉴定委托书,明确鉴定对象、内容及双方责

任、权利和义务等.

第五条 　煤与瓦斯突出鉴定机构(单位)应当公示的信息有:

(一)将本机构(单位)基本信息(电子版和单位盖章的纸质材

料)报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(附表１－４).煤与瓦斯突出鉴定机

构(单位)在基本信息有较大变化时,应当及时向国家煤矿安全监

察局报送更新材料.

(二)在接受煤矿企业(煤矿)煤与瓦斯突出鉴定委托后的十个

工作日内,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鉴定煤矿所在地省级煤矿瓦

斯等级鉴定信息管理部门报送委托鉴定信息(电子版和单位盖章

的传真),信息内容至少包括鉴定煤矿企业、矿井及类别(生产或新

建矿井)、煤层名称、合同(委托书)签订时间、鉴定机构(单位)、鉴

定项目负责人等.

(三)对由于不能按要求完成鉴定而终止鉴定项目的,鉴定机

构(单位)应当及时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鉴定煤矿所在地省级

煤矿瓦斯等级鉴定信息管理部门报告终止鉴定信息并填写终止

原因.

(四)在出具鉴定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,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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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和鉴定煤矿所在地省级煤矿瓦斯等级鉴定信息管理部门报送鉴

定结果(电子版),内容包括鉴定报告和鉴定结果主要信息(附表

５).

第六条 　煤矿瓦斯等级鉴定机构(单位)应当具备开展瓦斯

等级鉴定的工作场所、专业技术人员、鉴定设备和仪器、以及管理

体系等基本条件,并遵循科学客观、公正公开、诚实守信的原则,依

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开展鉴定工作.

开展煤与瓦斯突出鉴定业务的机构应当公示.鉴定机构(单位)在

规定时限内独立开展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工作,并对其鉴定结果

负责.

第七条 　煤矿企业(煤矿)应当按照«煤矿安全规程»«煤矿瓦

斯等级鉴定办法»等要求,配合鉴定机构(单位)准备现场鉴定条

件、组织实施因鉴定所需的井巷、钻孔工程,提供相关的基础资料

和数据,合同规定的相关参数测试设备、材料,以及相邻矿井相关

瓦斯地质资料,并对现场、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.

第八条　 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

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强对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的监督检查工作,全面

核查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的实名举报.要依法依规严惩失信行为,

发现下列失信行为进行公示:(一)违反法规标准的规定开展鉴定

工作的;(二)不具备相关条件从事鉴定工作的;(三)转包或者分包

鉴定工作的;(四)出具虚假鉴定报告的;(五)违反有关法规标准规

定,更改或者简化鉴定程序和相关内容的;(六)鉴定技术人员、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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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项目负责人同时在两个以上鉴定机构(单位)从业或从事其他违

反独立性、公正性、科学性、诚实性的行为;(七)鉴定项目负责人未

到煤矿考察、了解鉴定现场条件的;(八)鉴定技术人员未到煤矿现

场实施主要指标测定和资料收集工作的;(九)冒用他人名义或者

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名义在鉴定报告和原始记录中签名的;(十)不

接受各级地方煤炭行业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各驻地煤

矿安全监察机构监督检查的.

发现鉴定机构(单位)所报送的信息不真实或者存在以上失信

行为之一且情节严重的,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罚,且三年内

不予纳入信息公示系统,并纳入联合惩戒对象和“黑名单”管理.

发现鉴定机构和煤矿企业以及鉴定人员在鉴定工作中有违反法规

标准等行为的,或提供的资料和信息与实际不符、弄虚作假的,应

当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.

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　　　　　　国家能源局

２０２０年５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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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  

煤与瓦斯突出鉴定机构（单位）基本情况 

单位名称  地址  

邮政编码  传真电话  

法人营业执

照(证书) 编

号 

 
注册资金 

（万元） 
 

电子信箱  网址  

联系人  职务  

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

鉴定工作分

管负责人 
 职务  

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

单位法定代

表人 
 职务  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/注册

号 

 

主管单位

（部门）

名称 

 

计量认证证

书编号 
 

业务用房

面积 
 

煤与瓦斯突

出防治与鉴

定能力 

 

 

 

 

 

开展煤与瓦

斯突出鉴定

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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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煤与瓦斯突出鉴定机构的设备、设施和环境条件 

检测项目 所用仪器设备设施材料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

煤层瓦斯压力

测定 

压力表（计量检定有效期内） 0～1.0MPa 只  

压力表（计量检定有效期内） 0～1.6MPa 只  

压力表（计量检定有效期内） 0～2.5MPa 只  

压力表（计量检定有效期内） 0～4.0MPa 只  

煤的瓦斯放散

初速度实验 

测定仪  台  

分样筛 
孔径 0.2mm、

0.25mm 
套  

天平 
量程 100g，感量

0.05g 
台  

煤的坚固性系

数实验 

捣碎筒 630×∮76mm 只  

计量筒 200×23mm 只  

分样筛 
孔径 20mm、30mm、

0.5mm、1mm、3mm 
套  

天平 
量程 1000g，感量

0.5g 
台  

小锤、漏斗、容器    

煤样制备 

GB474《煤样的制备方法》中的

设施、设备和工具 
 套  

GB477《煤炭筛分试验方法》中

的设备 
 套  

GB/T482《煤层煤样采取方法》

中的采样器具 
 套  

实验场所 实验室 
符合实验仪器的

环境参数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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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 

煤与瓦斯突出鉴定机构管理体系要求 

 

 

序号 管理内容 要求 

1 机构组织 

应设置机构管理层和完成不同任务的部门，规定他们的

职责、权力和相互关系。管理层至少包括机构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。 

2 文件管理 

应有鉴定所依据的法规、标准、其他规范化文件，对关

键的现场施工、采样、观测和测定、实验室实验等事项

的作业指导书、图纸、手册等，并建立这些文件的发布、

修订、废除程序。 

3 
风险、安全及职业

健康管理 

应有必要的措施对鉴定要求、现场条件等进行分析和评

估，对鉴定过程和可能结果的风险以及鉴定作业人员安

全、职业健康条件等进行识别和处理。 

4 采购与服务 
应有措施保证鉴定所需材料、仪器、设备的采购及施工、

维护等服务符合鉴定要求 

5 现场观测测定、资

料收集的质量控制 

应建立保证现场观测、测定、情况调查、资料收集等科

学、客观、符合质量要求的管理措施。 

6 
记录和相关资料的

控制 

应建立和保持编制、填写、更改、识别、收集、检索、

存取、存档、存放、维护和清理质量记录和技术记录的

程序，应对作为重要鉴定依据的相关资料进行存档。 

7 
仪器维护 

应根据仪器使用的要求进行标识、维护、检定和比对或

重复实验，并建立记录档案。 

8 
煤样管理 

应建立煤样采集、运输、接收、处置、保护、存储、保

留或清理的程序。 

9 
鉴定报告管理 

应建立鉴定报告的审核、审批、交付、存档、标识的程

序。 

10 管理体系文件 

应将鉴定的各项管理要求（包括但不限于本附表的要求）

及保证其实施的政策、制度、计划、程序和指导书制定

成管理体系文件，进行传达贯彻，并建立体系文件修订、

控制的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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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 

XX煤矿企业（煤矿）煤层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结果 

第 1 页  共 2 页 

鉴定报告名称 XX煤矿企业（煤矿）煤层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报告 

鉴定报告编号 XXX202X-XXX-XXXXXX 

鉴定机构名称  

鉴定机构公示编号  

鉴定机构地址  邮政编码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鉴定机构人员信息 

鉴定机构人员 姓名 职称 

法定代表人   

主持鉴定工作 

负责人 

 
 

技术负责人   

质量负责人   

鉴定项目 

负责人 

 
 

鉴定项目组长   

鉴定人员 

  

  

  

报告编制人 

  

  

报告审核人 

  

  

报告批准人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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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上页 
第 2页  共 2页 

委 托 单 位  

受 鉴 单 位  

鉴定矿井及煤

层鉴定范围 
 

受鉴单位地址  邮政编码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突出鉴定依据  

判 

定 

依 

据 

矿井瓦

斯异常

涌出及

瓦斯动

力现象

情况 

 

判 

定 

指 

标 

检测指标 检测的依据 
测定

结果 

最大煤体破坏

类型 

《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》 
（煤安监技装〔2018〕9号）附表 D 
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鉴定规范》

（AQ1024-2006）附表 A 

 

最小煤体坚固

性系数 
《煤的坚固性系数测定方法》

（GB/T23561.12） 
 

最大瓦斯放散

初速度 
《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（△P）测定方法》

(AQ1080) 
 

最大煤层瓦斯

压力（相对）

（MPa） 

《煤矿井下煤层瓦斯压力的直接测定方法》
（AQ/T 1047） 

 

鉴定结论 

（含范围） 

 

XXXX 鉴定机构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 XX月

XX日 

建    议  

鉴定人员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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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回函意见表

序号 条目编号 修改意见内容（包括理由或依据）

单位名称：

联系人及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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